
智行理财网
虚拟货币提到钱包多久到账

韩武斌律师，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刑法学硕士，广强律师事务所制假售假、金融
衍生品、数字经济、传销等经济犯罪辩护律师。专注于办理具体有一定理据的
涉虚拟货币发行、虚拟矿机、OTC交易、合约交易等数字经济；大宗商品现货
、期货、金融期货、外盘期货、买卖外汇、外汇对敲等金融衍生品；食品、药
品、烟草制品等制假售假犯罪刑事案件。

#数字货币##掩饰、隐瞒哪些犯罪所得及收益会构成洗钱罪?#

在《将人民币兑换虚拟币被控洗钱罪情节严重，我是如何争取到全案减轻处罚
的！》一文中，就讲到了我办理的发行虚拟货币涉嫌集资诈骗罪、洗钱罪的案
件，其中既涉及到上游犯罪行为人因参与挑选平台内客户，让平台内客户帮助
将人民币兑换成虚拟货币，再协助将兑换完毕的虚拟货币转到指定钱包地址，
而同时构成集资诈骗罪和洗钱罪（自洗钱）；同时又涉及在平台内被挑选帮助
将人民币兑换成虚拟货币的客户构成洗钱罪（他洗钱）的情形。

不仅如此，该案在一
审时检法认定我的当事人洗钱数额达2000多万，
其他帮助兑换虚拟货币的人员洗
钱数额分别在16万-700多万之间，均属情节严重，量刑都在五年以上。

而无论是一审还是二审，就洗钱罪部分，我均坚持做无罪辩护，一审时，就洗
钱罪我采取的是全案做无罪辩护，不仅我的当事人李四不属于“自洗钱”，其
他被平台挑选为帮助将人民币兑换成虚拟货币的行为人也不构成“他洗钱”，
但一审判决未予以采纳；

后来，在二审阶段，我与当事人沟通后，就洗钱罪又进行全案辩护，但采取了
不同于一审的辩护策略，我的当事人属于“自洗钱”，继续做无罪辩护，其他
协助兑换虚拟货币的16人属于他洗钱，做罪轻辩护。就 “自洗钱”做无罪辩
护，“他洗钱”做罪轻辩护，二审时均有一个重要的争议焦点，即涉案行为人
是否属于洗钱罪规定的“情节严重”？

一审时，公诉机关以及法院，是以2020年最高人民法院、最高人民检察院、公
安部
《关于办理洗钱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》（以下简称“《2020洗钱意见》”
）第12点作为认定“情节严重”的依据，即“洗钱数额在十万元以上的，或者
洗钱数额在五万元以上，且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可以认定为“情节严重”：(
1)多次实施洗钱行为的；(2)曾因洗钱行为受过刑事追究的；(3)拒不交代涉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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资金去向或者拒不配合追缴工作，致使赃款无法追缴的；(4)造成重大损失或者
其他严重后果的。”

但值得注意的是《2020洗钱意见》，至今都是未经公开的内部意见，在一审时
，同案的其他辩护律师均对该意见提出质疑，同时，同案的律师并就该意见能
否适用于本案，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了请示，并得到了相关部门的回复（在
此感谢
同案律师做出
的辛苦努力！），该回复的
内容定下了如下基调：
“《2020洗钱意见》的性质不属于司法解释，但属于内部司法解释性质文件，
现行有效，办案机关应当遵照执行，但在案件适用时，只能作为法律文书说理
的依据；在新的洗钱司法解释出台后将予以废止。”

其实根据2021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修改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司法解释工作的规
定》的决定第六条第一款就可知，该意见并不属于司法解释，即“司法解释的
形式分为“解释”、“规定”、“规则”、“批复”和“决定”五种。”

然而，一审法院在判决时仍然适用了“情节严重”的量刑档次，但同案律师做
出的努力为我二审的辩护打下了基础（在这里再次感谢同案律师做出的努力）
。二审辩护过程中，针对“情节严重”我从两方面进行辩护：

1

以同案律师得到的回复为基础，进一步阐述以过账十万作为“情节严重”的
不合理性。

既然一审法院是以过账超过10万认定“情节严重”，作为全案量刑5年以上的
依据，那么首先，就是争取二审法官不适用《2020洗钱意见》，在此基础上，
我向二审法官进一步阐述了，
《2020洗钱意见》虽然在你们内部有效，需要参照适用，但是其不是作为认定
“情节严重”的唯一依据，数额也只能是作为一种参考，作为说理参考的依据
之一。
当然，提出不适用《2020洗钱意见》的观点是仅仅不够的，更重要的是阐明为
什么不能单纯以过账十万作为“情节严重”的理由，我更进一步说明了：

第一，
洗钱罪的“情节严重”乃至刑法条文中的“情节严重”，均需要综合全案的所
有情节加以认定，不能唯数额一个情节论“严重”。在现有刑法的条文中，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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及到多处以“情节严重”、“情节特别严重”作为定罪量刑的条文，我们常称
之为“情节犯”，而“情节严重”、“情节特别严重”的本来含义以及认定标
准，就包括了行为人的多种情节，比如犯罪性质、行为人的获利等因素，而犯
罪数额仅仅是衡量“情节严重”的一个因素，如果单纯以犯罪数额论“情节严
重”就偏离了“情节严重”、“情节特别严重”的本来意义。

即使是适用《2020洗钱意见》，该意见也没有单纯将数额作为认定“情节严重
”的唯一依据，《2020洗钱意见》也说明了“数额在五万且达到其他情节”的
情形。

第二，
针对于洗钱罪，其是下游犯罪，是上游犯罪的延伸，必须要考虑上游犯罪的不
同类型具体认定下游犯罪是否“情节严重”。洗钱罪的上游犯罪涉及到“毒品
犯罪、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、恐怖活动犯罪、走私犯罪、贪污贿赂犯罪、破
坏金融管理秩序犯罪、金融诈骗犯罪”七种犯罪类型，每种犯罪类型又包括多
种具体的罪名，如果一律以过账十万认定情节严重，就会导致上游犯罪的类型
对于洗钱罪的认定没有任何影响，也就是说，无论是哪一种上游犯罪，只要过
账10万就是情节严重，一律在五年以上量刑，无法体现罪责刑相适应的原则。

第三，
洗钱罪仍然属于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犯罪的范围，判断对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的严
重程度，亦即情节严重，绝不是说数额越多，对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的危害程度
越大，而是应聚焦到对金融机构的安全造成的危害程度。

在提出
上述理由并且
经过多次沟通之后，二审法
官也说明了一个事实，
即实践中确实不应单纯以数额界定洗钱罪的“情节严重”，尤其是洗钱罪的上
游犯罪类型不一样，如果单纯以10万来界定，那么“情节严重“的量刑门槛就
会过低，大部分案件都会到5年以上
量刑。
虽然二审法官没有说明是否会单纯依据10万认定“情节严重”，但至少说明以
10万作为“情节严重”的门槛过低。

2

在以10万作为“情节严重”不合理的前提下，进一步降低洗钱数额，争取二
审法院减轻量刑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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经过与二审法官的多次沟通，我意识到，本案如果能够减轻量刑，必然需要继
续在“情节严重”上下功夫，那么如何才能进一步突破呢。于是，我就思考既
然一审法院是以洗钱数额超过10万作为“情节严重”的依据，要想减轻量刑，
就必须将数额降低在10万元以下，否则就是徒劳的，但这意味着，既要将我的
当事人2000多万的数额降到10万以下，又要将其他同案被告的数额降到10万
以下，而这明显是不可能的。

但减掉数额或者减掉一部分数额到底有没有用呢？接着，我就继续分析，刑法
中很多罪名的量刑确实是以数额作为增减的依据，如果说本案能够降低一部分
数额，那么量刑也应该会随之调整，结合“情节严重”不应单纯以数额认定的
观点，那么降低量刑势必是可行的。

很快，我就又从两个方面向二审法官提出了我的补充辩护意见：

一是，
我的当事人是“自洗钱”，“自洗钱”是《刑法修正案（十一）》才得以入刑
，2021年3月1日才生效实施，基于“从旧兼从轻”的原则，李四等人3月1日
之前的行为不构成犯罪，自然不应将洗钱数额计算在内；

二是，对本案计算“自洗钱”以及“他洗钱“”数额的《审计报告》提出计算
依据、计算方法等不科学，不客观的程序性辩护意见。

后来，二审法官告知重新做了一份《审计报告》，即将涉及“自洗钱”行为人
的洗钱数额重新予以计算，只计算3月1日之后的数额，而我的当事人洗钱数额
由原来的2000多万，降到了400多万，数额得以大大降低。

历经数月，二审法官做
出了改判，针对于洗钱罪，认为
“一审根据上诉人的洗钱数额，均在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处刑，与各上
诉人的犯罪事实、犯罪的性质、情节和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不符，一审量刑过
重”
，由此可见，二审法官认可了洗钱罪“情节严重”不应单纯依据数额认定的观
点，同时，二审判决也对我的当事人的洗钱数额予以重新变更，大大降低了其
洗钱数额，最终，给予了我的当事人4年有期徒刑，打破了洗钱罪“情节严重
”五年以上的量刑档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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